
连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连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6年

连州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，机关各股（室）队：

为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监督检查工作，连州市局制定了

《2026 年连州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落实。执行中遇到问题请与市局生产股联系，联系人：

周婕，联系电话：6639913。

连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4 月 7 日



- 2 -

2026 年连州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

全工作的意见》以及市场监管总局、省局、市局对食品安全监管

工作的总体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

条例、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

总局令第 49号）、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

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0 号）、《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

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号）等，

制定 2026 年连州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。

一、检查对象

全市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生产企业，食品相关产品生

产企业，取得登记证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（以下简称：食品小

作坊）。

二、检查方式

生产股、各市场监管所对全市所有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相关

产品生产企业、食品小作坊实施全覆盖日常监督检查。在对食品

生产企业全覆盖检查的基础上，要按照食品生产风险分级分类管

理的要求对食品生产企业合理设定日常监督检查频次，并按国家

总局、省局要求对食品生产企业的企业负责人、食品安全总监和

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监督抽查考核；在对食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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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小作坊全覆盖检查的基础上，应结合各地监管实际合理确定重

点品种食品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频次以及管理措施；对食品相关

产品告知承诺许可获证企业实施例行检查全覆盖。

三、检查计划

按照风险分级分类管理要求与辖区监管工作实际，制订食品

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。同时参与省、

市级的监督检查工作。市局对辖区食品小作坊实施全覆盖监督抽

检。

对获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实施全覆盖检查，同时对食品

相关产品告知承诺许可获证企业实施例行检查全覆盖，及时向清

远市局报送例行检查情况。

四、检查重点

（一）重点检查企业类别。肉制品、食用油、湿粉类食品、

固体饮料、酱腌菜、压片糖果等风险高、影响区域广的食品生产

企业；花生油、肉制品、酱腌菜小作坊；塑料一次性餐饮具、聚

丙烯/注塑、包装、工业和商用电热电动食品加工设备等类别的

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；屡次监督抽检发现不合格产品的食品及

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单位；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较为突出的食

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生产加工单位；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

添加剂的食品生产加工单位；标签标识问题较多的重点食品相关

产品生产企业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要点。食品生产加工单位监督检查要点：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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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生产者资质、生产环境条件、进货查验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

检验、贮存及交付控制、不合格食品管理和食品召回、标签和说

明书、食品安全自查、从业人员管理、信息记录和追溯、食品安

全事故处置、委托生产等情况。强化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监督检查，

将食品生产加工单位食品添加剂的采购管理和投料使用、产品检

验和标签标识等列为重点检查内容，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标准规范

使用食品添加剂。

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要点：生产者资质及基本要

求、从业人员管理、生产环境条件、设备设施管理、进货查验验

（重点强化原料进货查验和使用记录检查）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产

品包装标识、贮存及交付控制、出厂检验、产品追溯和召回、食

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。

（三）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督促企业严格落实《企业落

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《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

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

督管理规定》《广东省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

任监督管理办法》，督促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小作坊完善食品安

全管理制度。督促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按规定要求设立质量安

全总监、质量安全员，制定并上传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

控清单。督促食品生产企业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，有效开

展食品安全自查，通过“粤商通”APP 在线提交食品安全风险管

控清单和食品安全自查情况。督促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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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建立、实施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工作机制，对自查

以及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与

问题进行整改。推动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单位建立并实

施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市局应将监督检查计划向社会公开，及时汇总监

督检查信息，分析监督检查结果，查找突出问题，开展食品

安全状况评估。

（二）市局应实现年度工作指标：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

小作坊监督检查计划公布率 100%，监督检查覆盖率 100%，监

督检查发现问题后处置率 100%，监督抽检不合格后处置率

100%。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

持有率 100%。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率 100%,

食品安全包保等级为 A、B级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总监、

食品安全员每年监督抽考覆盖率应达到 100%，其他食品生产

企业的全体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每两年监督抽考覆盖率应达到

100%。食品小作坊登记率 100%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率

100%，监督抽检覆盖率100%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

计划公布率 100%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后处置率 100%，监督抽

查不合格后处置率 100%，质量安全员配备率 100%；食品相关

产品告知承诺许可获证企业例行检查覆盖率100%，质量安全总

监和安全员配备率 100%。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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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和食品小作坊年度食品安全自查报告制度落实率 100%。

（三）市局应强化问题整改，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

促企业整改，重点对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

产加工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与抽检，实现整改完成

率 100%；要主动排查整治辖区内重点食品安全突出问题，落

实“321”约谈，对年度抽检一次不合格的企业及时开展责任

约谈，督促企业消除风险隐患；加大对多次抽检不合格企业

事中事后监管力度。

（四）市局应按时完成辖区内日常监督检查任务，统一

使用“融合监管通”实施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

企业、食品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、自查，日常检查情况将纳

入年度综合考核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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